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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2 月  Resolution 4/2023 
 

 
 

第4/2023号决议 

《供资战略》落实情况 

 
管理机构， 

忆及《国际条约》第 13.2、13.3、18（特别是 18.4）和 19.3f 条； 

忆及第 3/2019 号决议，通过了《2020-2025 年供资战略》，以加强财政资源的供应力度、透

明度、效率和成效，为开展《国际条约》相关活动提供资金保障，并决定将供资委员会设为常设

委员会； 

忆及关于《供资战略》的各项决议，尤其是第 4/2022 号决议； 

1. 欢迎供资战略和资源筹措常设委员会（供资委员会或委员会）的报告，以及自通过《供

资战略》以来取得的实施进展。 

第 I 部分：供资战略 

2. 忆及《2020-2025 年供资战略》前三年的实施工作受到 COVID-19 疫情的影响，疫情严重

影响了全球政策、财政和业务环境；感谢供资委员会建议更新供资战略，以有效应对当前形势

和新出现的问题。 

3. 决定将《供资战略》的实施周期从 2020-2025 年修订为 2020-2027 年，以便《国际条约》

把握最近通过的《昆蒙框架》所带来的机遇和势头，并便于供资委员会支持在下一个两年度加强

多边系统。 

4. 要求供资委员会继续在推动落实和监测《供资战略》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以便对《供资战

略》的相关进程和活动提供必要的战略指导和业务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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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提请粮农组织优先推动相关计划和项目，支持落实《国际条约》，支持生物多样性和气

候变化之间的正向促进关系，尤其是参与全环基金（全环基金）和绿色气候基金，并积极促进

供资委员会的工作。 

6. 忆及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是《供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感谢全球作物多样性信

托基金付出巨大努力，作为主动观察员参与供资委员会的工作，就委员会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

议，并多次与《国际条约》秘书处开展资源筹措和宣传活动。 

7. 关切地注意到一些区域没有参加或很少参加供资委员会会议，敦促各区域小组和缔约方在

提名委员会成员时考虑技术专长和可参与时间等因素。 

8. 决定将供资委员会的会议和相关筹备工作的费用纳入管理机构可能通过的核心行政预算，

以为此而提供的自愿捐助作为补充，并请秘书将此类费用纳入核心行政预算，提交管理机构例

会批准。 

9. 提请有能力的缔约方和捐助方支持供资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支持发展中国家参与。 

第 II 部分：资源筹措 

10. 鼓励各缔约方从各种来源筹措资源，以实现《供资战略》的目标； 

11. 欢迎在落实已获批准的《食品加工业合作战略》方面取得的进展，并要求供资委员会继续

定期向管理机构报告《供资战略》落实近况； 

12. 感谢德国、意大利、爱尔兰、荷兰、挪威、瑞典、瑞士和美国在 2022-2023 年期间向《

国际条约》商定用途基金和管理机构直接控制的其他基金提供资金捐助，并鼓励其他缔约方和

捐助方也向该基金提供资金捐助，以进一步支持落实《国际条约》； 

13. 进一步感谢欧洲联盟、意大利、荷兰、挪威和瑞士提供资金捐助，支持惠益分享基金第

五期计划；提请上述捐助方通过目前正在与秘书处进行的讨论进一步加强合作关系，以便在共同

关心的领域与《国际条约》建立更长期的战略伙伴关系； 

14. 欢迎向惠益分享基金进一步开展基于用户的付款，并强调需要不断确保向该基金提供更

多可预测的资金； 

15. 感谢法国种子和植物跨职业组织和印度种子业联合会向惠益分享基金慷慨捐款，并提请私

营部门和其他各方提供或继续提供并增加资金捐助，以实现《供资战略》的目标；  

16. 忆及《供资战略》第 36 段中关于惠益分享基金目标范围的案文仍在括号内，并指出需要

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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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强调应继续开展资源筹措、传播、宣传以及《国际条约》品牌建设和媒体宣传工作，这有

助于提高惠益分享基金，特别是《国际条约》商定用途基金的筹资水平和知名度，尤其可以提

高《供资战略》的知名度。 

第三部分：惠益分享基金业务 

18. 感谢供资委员会在本两年度内为惠益分享基金的运作提供指导，特别是感谢供资委员会

在启动惠益分享基金第五期计划和立项方面所做的工作，这有助于落实管理机构通过的关于该

基金的计划方法； 

19. 欢迎向管理机构提交的 2022-2023 年惠益分享基金报告；强调应在《国际条约》更广泛

的宣传战略框架内，交流第四期计划下正在进行的项目成果和第五期计划的预期成果，并就此

要求秘书处继续线上举行区域情况通报会，向缔约方和利益相关方介绍最新进展和相关动态，并

接受反馈。 

第四部分：监测、学习和审查 

20. 提请各缔约方、国际机制、基金、机构、利益相关方群体和其他国际组织向秘书提供信息

，以协助供资委员会对《供资战略》进行定期审查，并要求供资委员会继续与遵约委员会协作，

以便商定将相关信息纳入现有报告模式的最佳方式。 

21. 呼吁缔约方与秘书处分享关于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进一步纳入国家预算和优先重点

的结果情况，以便开发战略工具，供国家联络点和其他各方利用新资源。 

22. 提请相关国际机制、基金、机构、利益相关方群体和其他国际组织向秘书处提供信息，

推动供资委员会更好地利用各路资金，落实《国际条约》，并实现非货币惠益分享。 

23. 强调最后确定并测试衡量非货币惠益分享方法的重要性，并要求供资委员会在 2024-

2025 两年度开始时尽早关注此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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